学生校外毕业实习及找工作面试期间的安全责任书

甲方：  湖南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了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加强对学生校外毕业实习管理，确保学生安全而有效的完成毕业实习，经双方共同协商，就学生在校外毕业实习的安全，甲方和乙方达成如下协议：

1、乙方离开学校参加毕业实习或回家、找工作前，应书面向甲方的指导老师请假，并留下可联系到的通讯方式，在指导老师的允许下，才能离开学校。

2、乙方在校外毕业实习、找工作期间，应遵守国家各项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努力完成实习任务。

3、乙方在毕业实习期间，应定期向甲方的指导老师汇报实习情况。

4、乙方在毕业实习期间，由甲方的指导老师不定期的检查乙方的实习情况，并了解乙方的人身安全情况。

5、乙方在校外实习或回家途中、找工作期间出现意外，如果由于乙方自身原因，由乙方自己负责，甲方可以配合乙方进行意外事故处理；如果不属于乙方自身原因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6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待双方另行协商解决。

7、本协议经双方签订后生效，有效期至毕业实习结束返校为止。
8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。

甲方(公章)： 湖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
导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